
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要求，为规范和加强淡水生

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强

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保证科研任务的顺利进行与圆满完

成，并提高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水平，特制定本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重点实验室全体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博

士后在站人员、研究生、项目聘用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及访问学者等）。 
  

第二章  研究方向 
 

第三条  重点实验室的总体定位是：不断深入揭示淡水生态系

统的生命活动规律，探讨淡水生态系统及其生物资源利用的生物学

原理和生物技术，发展与渔业和水环境相关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成

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的淡水生态与生物技

术的创新研究基地。 

    研究方向：实验室主任可根据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提出调整，经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定后，报科学部审批/备案。主要包括： 
（一）湖泊生态：淡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蓝藻水华的发

生机制和控制技术； 
（二）渔业生态：水生经济动物的营养生理与免疫系统，鱼类

的病害防治与健康养殖； 
（三）水质管理与生态毒理：受损水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持

久性有毒有机污染物的生态环境效应； 
（四）鱼类基因工程：鱼类生长与抗病的功能基因与基因工程

技术，转基因鱼生态安全与育性控制； 
（五）鱼类细胞工程：鱼类生殖和发育的分子遗传基础，鱼类

性别控制、种群遗传和资源利用； 
（六）藻类生物学与生物技术：藻类基因组和蛋白组的功能解

析，藻类遗传及资源利用。 
 

第三章  运行和管理体制 
 



第四条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和

要求，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的科研实

体。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相

互配合分层次对重点实验室进行管理。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

责制。 
第五条  重点实验室人员聘任及管理体系 
（一）重点实验室主任 1 名由中国科学院聘任，副主任不超过 5

名、秘书 1 名由依托单位聘任。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副主

任和秘书协助主任工作。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重点实验室室务会议，

交流重点实验室的工作情况、商讨重大事项。 
（二）重点实验室人员实行聘任制。实验室主任根据重点实验室

的研究方向、学科发展态势以及承担的科研任务，聘任研究团队学术

带头人。 
（三）研究团队的人员组成由学术带头人推荐，实验室主任审定。 
（四）实验室的技术支撑队伍由负责实验室大型仪器/高值仪器

运行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第六条  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 
（一）重点实验室对国外、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实现全面开

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可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重点实

验室的兼职教授或学术顾问，互派留学人员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联合

培养人才。 
（二）重点实验室欢迎国内外科学家来重点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工作，并对拥有生命科学或环境科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后来室工作，在

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给予较好帮助。 
（三）不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促进信息、技术的交流：每年至

少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研讨工作进展及科研中出现的问题，介绍新

的方法、技术及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科研动态等。 
  

第四章  学术委员会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是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指导机构，主要任务是

审议重点实验室的目标、任务和研究方向，听取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年

度工作报告，指导学术报告，审批开放课题。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学术

委员会会议。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主任 1 名由中国科学院聘任，依托单位聘请

不超过 13 名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不超过 3 名），

其中本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学术委员会委员

任期五年，每次换届更换三分之一以上委员。 
  



第五章  仪器管理 
第九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分为高值仪器和小型常规仪器。高值

仪器是指大型、精密、技术先进等特点的仪器，由重点实验室仪器专

项经费购置。每台仪器分别安装智能刷卡系统，实行网上预约共享使

用。小型常规仪器是指由实验室开放运行费购置、单台套不超过 10
万元的仪器设备。提倡仪器共享使用。 

（一）技术人员负责对使用高值仪器人员进行仪器操作培训，定

期保养仪器设备，对故障仪器进行登记并联络维修事宜，保证仪器的

正常运行，同时负责监督做好使用记录。 
（二）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根据科研实验需要（实验室自主课题

研究需要），可申请小型仪器购置/更新，由实验室室务会议审定。 
（三）研究人员/研究生需使用高值仪器，实验前须在预约网站

上填报实验预约单，经有关仪器的责任技术人员网上审核后，方可进

入仪器室进行操作。 
（四）未经培训的人员，不得自行操作仪器；经过培训的人员可

独立操作，但在实验过程中，如发现仪器运行不正常应立即报告相关

技术人员，由技术人员负责解决，不得擅自操作。 
（五）在实验过程中要根据仪器的技术要求使用，不能超出仪器

正常运行的范围。每次做完实验后，按要求认真做好实验记录，分类

清除实验废弃物及清扫实验台，保持仪器室的整洁。 
（六）严禁违规操作仪器，对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仪器损坏者，

视情节轻重赔偿并给予相应处罚。 
  

第六章  开放课题申请与管理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为国家级对外开放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

请与管理见“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

法”。 
  

第七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重点实验室的经费包括开放运行费、基本科研业务

费、科研仪器设备费。经费的使用遵循依托单位的财务和国有资产管

理规定，实行专款专用。 
（一）开放运行费包括日常运行维护费和对外开放共享费。 
1．日常运行维护费是指维持重点实验室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发生的费用，包括办公及印刷费、水电气燃料费、物业管理费、

图书资料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小型仪器设备购置改造

费、公共试剂和耗材费、专家咨询费和劳务费等。 



2．对外开放共享费是指重点实验室支持开放课题、组织学术交

流合作、研究设施对外共享等发生的费用。包括对外开放共享过程中

发生的与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高级访

问学者经费等。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不得使用开放课题经费。 
（二）基本科研业务费是指重点实验室围绕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

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和探索性自主选题研究等发生的费用。具

体包括与研究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

议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 
（三）科研仪器设备费包括直接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仪器设备

购置；利用成熟技术对尚有较好利用价值、直接服务于科学研究的仪

器设备所进行的功能扩展、技术升级；与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

专用仪器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特殊作用及功能的配套设备和实

验配套系统的维修改造等费用。 
第十二条  每年年初由重点实验室秘书填报上年度实验室专项

经费的使用情况，经实验室主任审核、依托单位审定后，提交至科技

部和中国科学院。同时，实验室主任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应包括年度

经费的使用情况。 
  

第八章  科技成果标注 

    第十三条 实验室固定人员、研究生、开放课题负责人的科研成

果标注详见《关于规范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成果标注

的通知》。 

第九章  安全保卫制度 
第十四条  重点实验室是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每个工作人员均有义务维护其正常工作环境，非本室

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入内。 
（一）进入重点实验室的各类人员实行出入证/门禁卡进出制度，

没有出入证/门禁卡者门卫人员有权阻止进入。 
（二）每个实验室严格看管好门窗、水电暖、各种气瓶，离开实

验室时应关闭电源，关好门窗。 
（三）重点实验室各房间应指定负责人定期检查仪器设备和线

路，及时保养，排除仪器故障，消除隐患，严禁仪器带故障工作，严

防损毁仪器设备，确保仪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如有不安全因素应及

时向重点实验室主任报告，采取措施及时消除。 
（四）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管理好药品，对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药品/试剂要谨慎操作，作好防患措施。 



（五）如有违反上述规定，发生责任事故，造成伤亡或重大经济

损失，应追究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并严肃处理。 
（六）实验楼内不得大声喧哗，禁止吸烟、乱丢杂物。 
（七）门卫工作人员有权阻止衣冠不整者、无证件和无正当事由

者入内。 
（八）出入重点实验室携带物品须向门卫工作人员说明物品名

称、数量及去向，自觉接受检查。 
 

  
第十章  公众开放和接待来访 

第十五条  重点实验室是依托单位对外宣传、搞好国内外横向联

系，加强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之一，须做好必要的公众开放日和接待

工作。 
第十六条  凡需来重点实验室访问、参观、学习的所内外有关单

位与人员，必须经所内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和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联系

同意后，方可接待。否则，重点实验室不予接待。 
第十七条  对外接待工作中，既要做到热性大方，礼貌待人，又

要做好按国家规定的保密工作，做到内外有别。 
第二十条  接待工作中，认真做好接待来访记录。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解释。 


